
平教体发〔2020〕113号                签发人：雍珍善
关于设立平罗县特殊教育学校机构的

请 示
县人民政府：

为贯彻落实《义务教育法》、《残疾人教育条例》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实施方案（2017-2020年）》有关要求，推进全县教育公平，保障残疾人受教育权利，提高我县特殊教育水平，加快残疾人小康进程,经县政府2019年9月24日第58次常务会议研究，利用平罗县新建残疾人托养中心部分房舍（原小兴墩小学旧址）建设平罗县特殊教育学校。目前特殊教育学校已经完成校舍改造、各室设施设备采购、生源摸排等

工作。经2020年4月21日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研究，核定设置特殊教育学校教职工编制18人，为确保于2020年9月顺利招生办学，现就成立平罗县特殊教育学校机构有关事宜请示如下：

一、学校名称定为：平罗县特殊教育学校。

二、学校性质：平罗县教育体育局管辖的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具有农村学校属性的九年一贯制寄宿型特殊学校。

三、学校主要职能：

（一）承担全县听障和智障等适龄残疾儿童少年接受九年义务教育任务。

（二）贯彻国家教育方针，根据学生身心特点和需要实施教育，按照国家制定的特殊教育学校课程计划、教学大纲进行教育教学工作。
（三）为全县确实不能到校就读的重度残疾儿童少年提供送教上门或远程教育等服务，并将其纳入学籍管理。   
（四）加强全县普通学校残疾儿童、少年随班就读和资源指导工作，培训普通学校特殊教育师资，提出全县特殊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建议。

（五）对入学残疾儿童、少年，根据残疾类别和程度有针对性的进行康复训练，提高训练质量，指导学生正确运用康复设备和器具。
四、招生范围：县域内适龄残疾儿童及少年。

五、教学班设置：初期设置小学4个班、初中2个班，共6个教学班。

六、机构配置：正校长、副校长各1人，教师每班按3名教师编制配备，需要配备18名教师（含管理人员、康复医护人员、教育教学专业技术人员）。

恳请县人民政府予以研究。

妥否，请批示。

平罗县教育体育局

2020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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